
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便捷医疗

服务的需求，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在近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北京推进非

处方（OTC）药品线上支付试点工作取

得新进展新突破。7 月 1 日起，北京市

参保人员可在京东、美团等线上平台，使

用医保个人账户在 300 家医保定点零

售药店购买药品。

新华社 李峰

线上医保惠民线上医保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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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杨宁
通讯员 黄欢 黄苍林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租车

潮”悄然兴起，不少人动起了将私家车对

外出租以获利的心思。可一旦发生交通

事故，就要面对保险赔付争议了。近日，

台州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财产保险合

同纠纷案件。

郑某所有的小轿车于2021年6月在

某财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机动车损失

险及商业三者险等险种，约定车辆使用

性质为家庭自用车，被保险机动车改变

使用性质，且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因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

人不负责赔偿。

保险期间，郑某将上述车辆放在某

汽车租赁公司对外出租。

2021 年 9 月，刘某通过汽车租赁公

司租赁了郑某的这辆小轿车，驾驶过程

中因碰撞路灯发生交通事故，刘某负事

故全责。随后，郑某对车辆实施救援，自

行评估车损，并要求某财险公司赔偿保

险金 161011 元，某财险公司拒绝理赔。

郑某为此将某财险公司诉至台州市椒江

区人民法院。

庭审中，某财险公司辩称，郑某出租

车辆的行为构成变更车辆家用为营运使

用，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郑某则主张，其虽然出租私家车，但

承租人租车用途亦为家庭自用，并未用

于营运使用，故实际并未变更车辆用途。

法院经审理认为，郑某将保险车辆

用于出租收取租金，改变了签订保险合

同时约定的车辆用途为家庭自用性质。

车辆出租后，车辆实际使用人或管理人

从特定主体变为不特定的主体，投保人

即车主对保险车辆的控制力明显减弱。

同时，车辆运行里程增多，使用频率增

加，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自然也更大。

至于承租人租赁保险车辆的使用目的，

并不影响认定投保人的行为是否导致保

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综上，根据

保险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相关规定，保险车辆用于出租构成

了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郑某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某财险

公司履行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的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某财险

公司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判决驳

回郑某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损失的全部诉

讼请求。后郑某上诉至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所谓家庭自用机动车，通常应为私

人用车，日常可以提供给家人、朋友等与

车主具有特定关系的人，其不具有盈利

性用途。将私家车对外出租收取租金，

明显改变家用用途为经营用途，使用范

围也相应扩大，承租车辆不排除载客、载

货多种可能。家用情况下，车辆所有人

是车辆的使用人或管理人，车辆一般不

会脱离所有人的掌控。出租情况下，承

租人负责车辆的使用和管理，承租人再

将车辆交由第三人使用时，车辆便处于

脱离管控状态。

保险人承保的机动车损失险是根据

车辆使用性质、使用范围、使用风险等因

素设定不同保险费率，以匹配不同类型

机动车损失险使用。保险标的情况通常

决定了保险人是否承保及保险费率的高

低。如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超过了保险人

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却仍要求保险

人承担保险责任，对保险人而言显失公

平，既违反了诚信原则，也不利于保险行

业健康发展。

私家车出租后发生事故
保险公司可以拒赔吗？

法院：车辆用途变更却未提前告知，有权拒赔

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张静 张璐

在租赁房屋过程

中，租客有时会因各

种 原 因 选 择 提 前 退

租。所以在签订房屋

租赁合同时，一定要

看清合同解除条件与

责任承担的约定。近

日，舟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的一起租房

纠纷中，张女士就因

提前退租需支付房东

违约金2.8万元。

2018 年 4 月 5

日，张女士和房东陈

先生签订了《房屋租

赁协议》，开了一家美

容店，租期 7 年，具体

租期从 2018 年 4 月 5

日 至 2025 年 4 月 4

日。其中载明，租赁

房屋面积约 180 平方

米 ，租 金 每 年 12 万

元。

协议还约定，张

女士需先付租金后承

租，每年 3 月 5 日为支

付租金日期；张女士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提前退租或有本协议

其它违约行为的，应

按剩下租赁期间租金总额的 20%作为违

约金。

协议签订后，房东依约将房屋交付给

张女士使用。张女士正常支付租金至

2023 年 4 月 4 日。之后，因张女士未支付

租金，房东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张女士支付

相关租金。

经测算，至一审立案前，张女士未支付

2023年4月5日之后的租金。一审审理期

间，张女士要求继续租赁房屋，但房东坚决

要求解除合同。经法官沟通，张女士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支付了 2023 年 4 月 5

日至2024年2月4日的租金10万元，并于

2024 年 2 月 5 日搬离了案涉租赁房屋，房

东也向一审法院确认张女士就案涉租赁房

屋的租金已支付完毕。

庭审中，房东要求张女士就提前14个

月退租的事实承担违约金，即 14 万元×

20%=2.8 万元。张女士辩称，该案是因房

东提出解除合同而导致提前退租的，系被

迫终止合同，所以不应支付违约金。一审

法院经审理，判定张女士应向房东支付2.8

万元违约金。张女士不服，诉至舟山中院。

舟山中院审理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

《房屋租赁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合同

的约定，另一方有权即时解除协议，同时责

任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相关损失。一

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提前退租或有租赁

协议其它违约行为的应按剩下租赁期间租

金总额的 20%支付违约金。根据审理查

明的事实，张女士未按约定及时缴纳房屋

租金，房东催讨无果，从而向一审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支付违约金。张女士

未按约支付房屋租金已构成违约，一审法

院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判令

张女士支付相应数额的违约金，具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近日，该判决

已生效。

法官说法：
合法有效的合同对签订主体具有约束

力，当事人均应依照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义

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

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延迟支付租金

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

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

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请求承租人支付违约

金。提醒各位租客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期足

额交纳租金时，应尽量和房东协商解决，达

成一致意见，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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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陈力群 姚晴佩

租客在出租屋煮饭忘记关火，不慎引

发火灾波及邻里。30 余万元损失谁来

赔？怎么赔？近日，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

院审理了因火灾引发的三起财产损害赔

偿纠纷案，法院最终判决房东、租客在各

自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2022 年，家住衢州市柯城区某小区

的周某将其四楼房屋出租给吴某夫妇。

当年11月，吴某因照顾孩子疏忽，忘记关

火，导致厨房锅水烧干高温引燃可燃物起

火。事故造成二至四楼房屋主体结构受

损、渗水、家电家具损毁等，无法正常居

住。因房屋需要重新装修，二楼、三楼的

住户邓某、胡某以及吴某夫妇只能举家搬

离，另找出租屋。

随后，邓某、胡某就房屋装修、搬家、

租房等各方面产生的费用要求房东、租

客赔偿。因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邓

某、胡某遂分别向法院起诉，要求房东周

某、租客吴某夫妇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房

东周某也起诉，要求租客吴某夫妇承担

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相关

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吴某

夫妇作为房屋承租人，应当谨慎用火，确

保用火安全。现吴某夫妇因疏忽引发失

火事件，故理应对失火后导致邓某、胡

某、周某的财产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同时，出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

行房屋的维修义务并确保房屋和室内设

施安全，应当为租客配置灭火器等消防

器材，并放置在明显且易于取用的地

方。周某作为房屋出租人，应确保对外

出租的房屋和室内设施安全，并配备必

要的消防器材，维护出租房消防安全。

从现有证据可以反映出租房厨房设置不

合理，亦未配备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存在

消防安全隐患，周某对此亦存在一定过

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与

本案火灾发生、损失扩大之间的因果关

系等因素，法院酌定由吴某夫妇承担主

要责任，即对邓某、胡某、周某租赁房屋

期间的租金、搬家费、装修费等各项合理

损失承担 80%的赔偿责任，房东周某承

担 20%的民事责任。为此，吴某夫妇将

合计为此次失火事件承担 30 余万元的

赔偿款；房东支付二楼、三楼住户赔偿款

3万余元，同时对自己的财产损失自行承

担4万余元的责任。

法官提醒：
消防安全事关生命财产安全，值得

所有人的重视。作为房东，应确保出租

房配备灭火器、逃生梯等消防设施，消防

设施完好有效，不堵塞消防通道，并定期

进行安全检查等。而作为租客，也要树

立安全防范意识，做到电瓶车不入户，室

内不使用明火，不使用易燃材料等。房

东、租客均应共同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

防火能力，有效防止火灾事故发生，确保

出租房居住环境安全。

四楼出租屋起火波及邻里，引发三起纠纷
房东租客如何担责？法院这样判


